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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陳俊岱
聯絡電話：7320415#3678
傳真：7320185
電子信箱：a330160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忠孝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管字第113507134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30000A113507134800-1.PDF、376530000A113507134800-2.odt、

376530000A113507134800-3.odt)

主旨：檢送客家委員會「獎勵推動客語教學語言學校實施計畫」

及「辦理客語教學語言者獎勵及增能計畫」各1份，請協

助公告周知並鼓勵相關人員踴躍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3年9月11日臺教社(四)字第1130092095號 書

函辦理。

二、113年度旨揭2項實施計畫申請期限至113年10月31日(星期

四)止(以郵戳為憑)，如有相關疑問，請逕洽客家委員會承

辦人劉冠廷，聯絡電話：02-8995-6988#548。

正本：各國小、各高國中
副本：本土語文指導員黃素卿老師、本土語文指導員邱士洋老師、本土語文指導員林秀

玲老師、本土教育教學資源中心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1130092095 收文日期:113/09/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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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家委員會 函
地址：24203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
棟17樓
聯絡人：劉冠廷
聯絡電話：02-8995-6988#548
電子信箱：ha0512@mail.hakka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6日
發文字號：客會語字第113670088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A55000000A113670088800-1.odt、A55000000A113670088800-2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會「獎勵推動客語教學語言學校實施計畫」及「辦

理客語教學語言者獎勵及增能計畫」各1份，請公告周知

並鼓勵所屬(轄)相關機關(構)、學校、人員踴躍申請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會為鼓勵落實及推廣客語教學績優學校及獎勵推行客家

語言文化成效優良者，特依據「推動客語教學語言獎勵辦

法」訂頒「獎勵推動客語教學語言學校實施計畫」；另為

獎勵推行客家語言文化成效優良者，依據「客家基本法」

第9條規定訂頒「辦理客語教學語言者獎勵及增能計

畫」。

二、113年度旨揭2項實施計畫申請期限至113年10月31日(星期

四)止(以郵戳為憑)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三、請鼓勵相關單位、人員踴躍申請，收件地址為（24220）新

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17樓客家委員會語言發展處，另信

封上請註明：申請「獎勵推動客語教學語言學校」或「客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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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教學語言者獎勵及增能」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客家專責行政機
關、全國大學校院暨專科學校

副本：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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